怀来县人大常委会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
一、部门职责

 一、服务全县中心工作，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
1、依法审议和决定重大事项。紧紧围绕县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，对带有全局性、长远性的重大事项，依法有效行使决定权，及时作出决议决定。
2、加强对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。适时听取县政府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、关于2017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，审查和批准县政府2018年财政决算，促进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，保持经济良好运行。 

3、依法行使任免权。规范任免程序，切实做好拟任命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增强任命干部法治观念，提高执法水平。
二、服务保障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
4、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劳动保障、医疗卫生、教育事业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环境保护等工作，适时组织代表开展视察，听取县政府相关报告，提出意见建议，促进民生改善。
5、认真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。坚持把信访工作与人大监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提高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、转办和督办水平，督促有关部门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三、加强法律监督，推进依法治县进程
6、强化司法监督。切实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监督，支持检察机关严厉惩治腐败，打击犯罪，推动法律监督工作深入开展。
7、强化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。开展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执法检查，督促有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执法意识，提高执法水平，保证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实施。
二、部门机构设置

部门基本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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